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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司法部

发布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

近日， 司法部发布 《全国刑事法律援

助服务规范》 (以下简称 《规范》)， 要求各

地自 《规范》 发布之日起组织实施， 为受

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刑事法律援助服务 ，

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满意度。

据悉， 这也是司法部出台的首个全国刑事

法律援助服务行业标准。

《规范》 给出了刑事法律援助及承办

机构、 承办律师和受援人等术语的定义。

刑事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

助机构组织刑事法律援助承办律师， 依法

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个人， 无偿提供法

律咨询 、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 刑事辩护 、

刑事代理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

刑事法律援助承办机构包括承担刑事

法律援助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 律师事务

所。

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 是经法律援助

机构审查批准， 接受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

个人， 包括犯罪嫌疑人、 刑事被告人、 被

害人、 自诉人、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

病人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 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当事人。 《规范》 将受援人定位为

个人 ， 而不是公民 ， 有效保障了外国人 、

无国籍人依法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服务。

该行业标准共 9 章， 对刑事法律援助

服务原则、 服务类型、 法律咨询、 值班律

师法律帮助、 刑事法律援助和服务质量控

制等提出具体要求， 并给出了承办阶段归

档材料目录， 并细化了刑事诉讼程序中法

律援助的服务要求。

一周律事

B1 2019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一

据 “中国律师网” 报道，

在全国律协日前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 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

务所庄卓律师介绍了该所 ７ 名

律师 １３ 年坚持不懈为当事人

做无罪辩护、 申诉， 并最终获

得成功的情况。

据悉， 这也是全国律协首

次邀请基层执业律师参加新闻

发布会， 并介绍其办案经历和

执业感受。

学校员工被判贪污

新闻发布会上， 庄卓律师

介绍了该所律师代理刘桂吉等

３ 人涉嫌贪污罪的经过。

据介绍 ， 刘桂吉和徐盛

东、 刘云洪都是江苏苏北一所

乡村小学的工作人员， 在农村

基层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

子。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刘桂吉等 ３

人因涉嫌贪污犯罪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案件进入一审审理

阶段后 ， 受刘桂吉家属的委

托， 庄卓律师开始担任刘桂吉

的辩护人。

通过会见被告人、 查阅案

卷材料、 走访证人， 庄卓律师

发现这是一起由错账导致的错

案， 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

包括刘桂吉在内的三位被告人

有罪， 并为刘桂吉作了无罪辩

护。

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庄卓律

师的辩护意见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以贪污罪判处刘桂吉有期徒

刑 14 年、 徐盛东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月 、 刘云洪有期徒刑

13 年。

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

上诉， 庄卓律师仍然坚持做无

罪辩护。

遗憾的是， 二审法院仍然

没有采纳他的辩护意见， 仅仅

是将三人的刑期分别减少了两

年。

历经艰难启动再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二审终审

之后， 庄卓律师决定继续作为

刘桂吉的辩护人， 无偿代理他

的申诉。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庄卓律

师以及该所谈臻、 任忠敏、 周

毅、 蔡钧、 杨磊、 李功成等几

位律师也参与到申诉工作中，

把其他两名被告人也纳入无偿

代理范围， 谈臻、 庄卓、 任忠

敏、 周毅律师先后担任了刘桂

吉的辩护人， 蔡钧、 杨磊律师

担任了徐盛东的辩护人， 李功

成律师担任了刘云洪的辩护

人。

经过努力，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二审

法院再审该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案件在监

狱里开庭审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第一次再审判决采纳了律师的

大部分辩护意见， 改判了一名

当事人免于刑事处罚， 另外两

名当事人分别被判处一年、 两

年有期徒刑。 此时， 他们已经

在监狱里服刑了 ８－９ 年不等，

也因为减刑 、 假释而获得了自

由。

二次再审终获无罪

第一次再审的结果， 虽然大

幅度减少了刑期， 但是并未从根

本上洗涮当事人的不白之冤， 庄

卓等律师决定继续代理当事人提

出申诉， 不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很快就驳回了申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最高人民法

院在南京设立第三巡回法庭。 在

“三巡” 开始办公后不久， 庄卓

等律师即向其提出再审申诉。

三个月的复查期内 ， “三

巡” 法庭郑重地召集三名当事人

和律师， 告知将该案指定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指定再审之

后，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江苏

省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 复查了

很长时间，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公

开进行了审理， 出庭检察官明确

提出了三名当事人全部无罪的检

察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到案发地宣判了无

罪判决， 在一定程度上为三名当

事人恢复了名誉。 而此时， 有一

名当事人已经因病故去。

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 ， 自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３ 年间 ，

从基层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

院， 历经四层审级， 作出了 ２ 份

起诉书、 ２ 份再审决定书、 ３ 份

驳回申诉通知书， ４ 份刑事判决

书， 庄卓等几位律师穷尽了所有

的刑事审判程序。

“坚守理想不忘初心”

庄卓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１３ 年的坚持不懈最终换来

了刘桂吉等 ３ 人的无罪判决， 辩

护律师团队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

了几条原则。

第一、 坚守理想信念， 不忘

法治初心。 庄卓律师所在的江苏

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有着

４０ 年发展历程和良好传统的律

师事务所。 ４０ 年来 ， 该所始终

坚持为党的领导服务、 为依法治

国服务、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

办所方向， 办理了夏淑琴对日本

右翼分子的名誉索赔案等一批在

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公益案件。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

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也是他们作

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永恒的信

念。 庄卓律师不仅是一名执业律

师， 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当他第

一次见到刘桂吉， 听到他诉说有

关情况， 意识到这个案件可能存

在问题后， 执业律师和共产党员

的强烈责任感就促使他一定要把

这个案件搞明白， 不能看着法律

的实施在这个案件中打了折扣。

在后来的办案过程中， 他和同事

们也一度感到很艰难， 甚至觉得

力不从心， 但力虽不逮， 心如磐

石。 “党章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在保护国家和人民利

益的时刻挺身而出； 《律师法》

要求我们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 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就

是我们的责任。” １３ 年间， 庄卓

等律师正是靠着对理想信念的坚

守， 对肩负责任的坚守， 才坚持

把代理申诉之路走到底， 推动案

件最终得到了公正处理。

第二， 坚持依法办案， 不搞

干扰对抗。 对原审法院的错误判

决， 当事人和家属不服， 也一度

让他们产生了对司法机关的不信

任， 试图通过上访、 诉诸媒体等

方式进行维权 。 但庄卓始终认

为， 律师代理当事人申诉， 就是

要推动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既然

是本着这个目的， 自己首先要依

法办案， 不能搞超越甚至破坏法

律程序的那一套。

庄卓把这个道理讲给当事人

和家属听， 最终做通了他们的工

作。 １３ 年来， 庄卓等律师代理、

协助当事人向法院、 检察院甚至

刑罚执行机关申诉， 几乎穷尽了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所有申诉

程序。

虽然在申诉过程中有挫折，

但也正是在不断的申诉过程中，

司法机关对案件有了更加准确的

认识 ， 处理结果一步步得到纠

正， 当事人和家属越来越坚定了

通过依法申诉解决问题的信心。

第三， 坚持制度自信， 不怕

暂时挫折 。 庄卓等律师始终认

为， 要维护刘桂吉等人的合法权

益， 把案件搞清楚， 还是要靠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最高人民法

院第三巡回法庭在南京设立， 这

项重大改革极大地坚定了庄卓等

律师代理刘桂吉等继续申诉的信

心。 事实证明， 正是坚定不移地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诉，

刘桂吉等人身上背负的罪名才得

到了彻底纠正。

庄卓律师还特别提到了两位

来自教育工作一线的全国人大代

表楼文英和张红。 在代理申诉最

困难的时刻， 庄卓律师想到了通

过向全国人大代表反映情况， 推

动司法机关继续复查案件。

两位人大代表对庄卓律师反

映的情况非常关注， 通过人大代

表联络工作渠道向司法机关提出

了复查的建议， 对案件得以深入

复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事

实同样证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庄卓律师说。

路径引导专业帮助

庄卓律师表示 ， １３ 年的办

案经历让他们对律师在刑事申诉

过程中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有

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是律师的路径引导作用。

对不服生效判决的当事人而言，

作为辩护人的律师更容易取得他

们的信任。 当事人在作出申诉还

是上访的路径选择时， 律师的意

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代理刘

桂吉等人申诉过程中， 庄卓等律

师始终引导当事人在法治轨道内

反映情况、 解决问题， 避免了反

复上访、 闹访缠访现象的发生。

二是律师的专业帮助作用。

申诉是对生效判决不服、 请求对

其进行监督审查的程序， 与审判

程序比起来， 要求当事人提出的

要求更加明确、 说理更加透彻、

证据更加充分、 程序更加规范，

对律师的需求度也更高。 刘桂吉

案经历了两次再审判决， 无论是

哪一次再审， 庄卓等律师都通过

有效沟通让司法机关认识到案件

审理中存在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

用错误，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化解积累的社会矛盾。

三是律师的职业沟通作用。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

员， 律师利用与办案人员有着共

同的法律思维和职业语言的优

势， 一方面帮助当事人与办案人

员更好地沟通情况， 一方面协助

办案人员更好地查清案件。

庄卓律师表示 ， １３ 年的代

理申诉过程让他们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 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

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反映诉求， 是推动社会矛盾化解

最有效的制度保障。

庄卓律师动情地说： “在代

理刘桂吉案件过程中， 我深深地

认识到， 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

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既是执业

律师忠诚于当事人委托的法定职

责， 更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忠诚

于党的法治事业的光荣使命。 刘

桂吉、 徐盛东、 刘云洪被改判无

罪的事实已经证明， 不管道路有

多么曲折， 只要坚定法治信仰，

坚持依法办案， 我们就一定能够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保证法律正确实施、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刘耀堂）

据报道， 因毒杀野生鸟

类 ， 本市崇明区的村民沈

某、 陈某夫妻除承担刑事责

任外， 每周还要在当地参加

巡护拆鸟网、 林业养护和河

道保洁等生态养护工作 3 次， 每次 3 小时，

这样的公益服务将延续 2 年， 累计时间达到

1800 小时。 这是上海使用公益劳动补偿受

损生态资源恢复的首个案例。

用公益劳动替代赔偿， 在国内已不乏先

例。 但由于相关法律对此尚无明确的规定和

指引， 因此这样的做法目前仍在探索阶段。

从这起案件来看， 司法机关没有止步于

对被告人依法定罪， 而是提起了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

既在刑事部分让被告人感受到刑罚的威

严， 又在民事部分展现出灵活性。 通过公益

劳动替代赔偿， 实现了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我们也期待， 这样的举措能够通过各地

的探索， 逐步在立法中得到体现。

陈宏光

为公益劳动

替代赔偿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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